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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安全管控機制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金管會 110.04.12 金管保壽字第 1100415768 號函同意備查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一條  目的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

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產、壽險公會)為強化各會員

查詢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

統(以下簡稱通報作業系統)

有關保戶之個人資料安全管

理，俾符合相關法令規定，特

訂定本作業要點。 

第一條  目的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

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產、壽險公會)為強化各會員

查詢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

統(以下簡稱通報作業系統)

有關保戶之個人資料安全管

理，俾符合相關法令規定，特

訂定本作業要點。 

維持現行條文不作修正。 

 

 

 

 

第二條  名詞定義 

一、 查詢作業：係指進入通

報系統查詢保戶資料。 

二、 查詢人員：係指各會員

公司依其業務用途，經

其權責主管同意後，提

出查詢帳號申請，而有

權查詢通報資料之人。 

三、 保戶資料： 

(一) 基本資料： 

  係指自然人(包括

要保人、被保險人)

之姓名、出生年月

日、身分證號（或

居留證統一證號、

護照號碼）、性別

及其他明顯能識別

該個人之資料。 

     (二)保險資料： 

         係指投保保險種

類、年期、保險金

額、保險費、繳費

方式，以及其他與

投保保單相 關之

資料。 

 

第二條  名詞定義 

一、 查詢作業：係指進入通

報系統查詢保戶資料。 

二、 查詢人員：係指各會員公

司依其業務用途，經其權

責主管同意後，提出查詢

帳號申請，而有權查詢通

報資料之人。 

三、 保戶資料： 

(一)基本資料： 

  係指自然人(包括

要保人、被保險人)

之姓名、出生年月

日、身分證號（或

居留證統一證號、

護照號碼）、性別

及其他明顯能識別

該個人之資料。 

     (二)保險資料： 

         係指投保保險種

類、年期、保險金

額、保險費、繳費

方式，以及其他與

投保保單相 關之

資料。 

維持現行條文不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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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查詢作業 

    查詢作業區分為下列三

類: 

一、 人工單筆查詢(限核保及

理賠用途)：查詢人員直

接登入通報系統並輸入

帳號密碼後，輸入保戶身

分證字號，單筆查詢保戶

之基本資料與保險資料。 

二、 程式單筆查詢(限核保

用途)：查詢人員輸入單

筆保戶資料時，立即以

電腦程式登入通報系統

並查詢保戶資料，同時

將保戶資料轉檔下載至

會員公司之電腦系統，

做為即時性核保作業之

參考。 

三、 批次查詢(限核保及理

賠用途)：查詢人員需查

詢多筆保戶資料時，預

先建立所需查詢之保戶

身分證字號電子檔，再

以電腦程式登入或直接

登入通報系統，整批查

詢保戶資料，並將保戶

資料轉檔下載至會員公

司之電腦系統，做為後

續辦理保單核保及理賠

作業之參考。 

第三條  查詢作業 

    查詢作業區分為下列三

類: 

一、 人工單筆查詢(限核保及

理賠用途)：查詢人員直

接登入通報系統並輸入

帳號密碼後，輸入保戶身

分證字號，單筆查詢保戶

之基本資料與保險資料。

二、 程式單筆查詢(限核保用

途)：查詢人員輸入單筆

保戶資料時，立即以電腦

程式登入通報系統並查

詢保戶資料，同時將保戶

資料轉檔下載至會員公

司之電腦系統，做為即時

性核保作業之參考。 

三、 批次查詢(限核保及理賠

用途)：查詢人員需查詢

多筆保戶資料時，預先建

立所需查詢之保戶身分

證字號電子檔，再以電腦

程式登入或直接登入通

報系統，整批查詢保戶資

料，並將保戶資料轉檔下

載至會員公司之電腦系

統，做為後續辦理保單核

保及理賠作業之參考。 

維持現行條文不作修正。 

第四條 安全管控機制 

    各會員公司應訂定相關

資訊安全控管程序，且依下列

規範辦理。所訂資安控管程序

並應納入公司內部控制及內

部稽核項目，以落實資安程

序，確保系統安全。 

一、 使用者規範 

(一) 各會員公司應依工

第四條 安全管控機制 

    各會員公司應訂定相關

資訊安全控管程序，且依下列

規範辦理。所訂資安控管程序

並應納入公司內部控制及內

部稽核項目，以落實資安程

序，確保系統安全。 

一、使用者規範 

(一) 各會員公司應依工

為落實執行相關資訊安全控

管程序及資料保存期限之安

全管理機制，參酌現行「保險

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之收件

通報資料保存期限 180 天，明

訂各會員公司所下載之原始

保戶電子資料應於核保或理

賠審查作業完成後6個月內銷

毀，爰修正第 1 項第 1 款第 6



附件 

  3 / 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作性質配賦查詢人

員查詢權限，並須

經其權責主管同意

後，提出查詢帳號

申請始得執行查詢

作業。 

(二) 授權查詢人員應負

責保護查詢帳號密

碼之安全，不得將

查詢帳號密碼交付

他人使用，違者會

員公司應依其工作

規則依情節輕重懲

處。 

(三) 查詢人員應避免將

帳號及密碼記錄在

書面上，或其他容

易洩漏秘密之場所

或物品，當有跡象

顯示密碼有遭破解

或外洩之虞時，應

立即更改密碼。 

(四) 各會員公司應配合

公會建立查詢人員

密碼定期更換機

制，密碼更換週期

最長以不超過三個

月為限。 

(五) 查詢人員執行人工

單筆查詢時，應於

查詢作業完成後立

即登出通報系統，

以避免非授權人員

非法取得保戶資

料。 

(六) 執行人工單筆查

詢、程式單筆查詢

或批次查詢時，其

電腦程式應設定所

作性質配賦查詢人

員查詢權限，並須

經其權責主管同意

後，提出查詢帳號

申請始得執行查詢

作業。 

(二) 授權查詢人員應負

責保護查詢帳號密

碼之安全，不得將

查詢帳號密碼交付

他人使用，違者會

員公司應依其工作

規則依情節輕重懲

處。 

(三) 查詢人員應避免將

帳號及密碼記錄在

書面上，或其他容

易洩漏秘密之場所

或物品，當有跡象

顯示密碼有遭破解

或外洩之虞時，應

立即更改密碼。 

(四) 各會員公司應配合

公會建立查詢人員

密 碼 定 期 更 換 機

制，密碼更換週期最

長以不超過三個月

為限。 

(五) 查詢人員執行人工

單筆查詢時，應於

查詢作業完成後立

即登出通報系統，

以避免非授權人員

非法取得保戶資

料。 

(六) 執行人工單筆查

詢、程式單筆查詢

或批次查詢時，其

電腦程式應設定所

目。 

 



附件 

  4 / 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下載之保戶資料以

執行對該要保申請

所需之核保、理賠

審查作業為限，所

下載之原始保戶電

子資料應於核保或

理賠審查作業完成

後六個月內銷毀，

如需列印並以核保

或理賠所需審查輔

助之工作底稿為

限，其列印之工作

底稿並應與要保文

件（或理賠文件）

一併妥善存檔。 

(七) 執行第(六)款所述

查詢作業之列印工

作時，其列印所需

之印表機應以專機

專用為原則，以避

免客戶資料外洩之

風險。 

(八) 各會員公司應建立

查詢人員異動(包

括離職、退休或調

動)立即收回查詢

權限之機制，包括

有權執行程式單筆

查詢與批次查詢之

人員異動，亦應比

照辦理。 

(九) 各會員公司應指定

專責人員至少每半

年檢視員工作業權

限，並考量是否需

重新調整查詢人

員。 

二、資訊系統安全管理規範 

(一) 凡涉及第三條規範

下載之保戶資料以

執行對該要保申請

所需之核保、理賠

審查作業為限，所

下載之原始保戶電

子資料應於核保或

理賠審查作業完成

後定期銷毀，如需

列印並以核保或理

賠所需審查輔助之

工作底稿為限，其

列印之工作底稿並

應與要保文件（或

理賠文件）一併妥

善存檔。 

(七) 執行第(六)款所述

查詢作業之列印工

作時，其列印所需

之印表機應以專機

專用為原則，以避

免客戶資料外洩之

風險。 

(八) 各會員公司應建立

查詢人員異動(包

括離職、退休或調

動)立即收回查詢

權限之機制，包括

有權執行程式單筆

查詢與批次查詢之

人員異動，亦應比

照辦理。 

(九) 各會員公司應指定

專責人員至少每半

年檢視員工作業權

限，並考量是否需

重新調整查詢人

員。 

二、資訊系統安全管理規範 

(一) 凡涉及第三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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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之查詢作業，各會

員公司與通報系統

連線時應使用固定

IP，並以此 IP 為

限，IP 更換時應向

所屬公會申請變

更，另應採用身分

資料加密、身分鑑

別，以及防火牆等

措施，以防止資料

及系統被侵入、破

壞、竄改、刪除及

未經授權之存取。 

(二) 各會員公司應建立

資訊安全稽核制

度，定期或不定期

進行資訊安全稽核

作業。 

(三) 為防止電腦病毒及

惡意軟體之入侵，

各會員公司應採行

必要的事前預防及

保護措施，加裝電

腦病毒防制軟體，

並定期更新。 

(四) 各會員公司如有以

電腦系統執行程式

單筆查詢或批次查

詢時，其程式應具

備記錄並保存每一

筆查詢作業之查詢

人員與查詢起迄時

間之功能，俾必要

時得以追蹤並釐清

所查詢下載保戶資

料之使用者責任。 

之查詢作業，各會

員公司與通報系統

連線時應使用固定

IP，並以此 IP 為

限，IP 更換時應向

所屬公會申請變

更，另應採用身分

資料加密、身分鑑

別，以及防火牆等

措施，以防止資料

及系統被侵入、破

壞、竄改、刪除及

未經授權之存取。 

(二)各會員公司應建立

資訊安全稽核制

度，定期或不定期

進行資訊安全稽核

作業。 

(三) 為防止電腦病毒及

惡意軟體之入侵，

各會員公司應採行

必要的事前預防及

保護措施，加裝電

腦病毒防制軟體，

並定期更新。 

(四) 各會員公司如有以

電腦系統執行程式

單筆查詢或批次查

詢時，其程式應具

備記錄並保存每一

筆查詢作業之查詢

人員與查詢起迄時

間之功能，俾必要

時得以追蹤並釐清

所查詢下載保戶資

料之使用者責任。 

第五條  罰則 

    各會員公司如有違反本

作業要點之情事時，除依法應

第五條  罰則 

    各會員公司如有違反本

作業要點之情事時，除依法應

維持現行條文不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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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負其責任外，應對辦理本業務

之人員按其違反情節輕重給

予適當處分後，將處分情形函

報所屬公會，並應擬具具體檢

討改進方案提所屬公會理事

會報告。 

    前項情形，各會員公司未

依所提改進方案限期改進且

無正當理由者，得提請所屬公

會理事會通過後處以新台幣

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

罰款處分，並函報主管機關。 

負其責任外，應對辦理本業務

之人員按其違反情節輕重給

予適當處分後，將處分情形函

報所屬公會，並應擬具具體檢

討改進方案提所屬公會理事

會報告。 

    前項情形，各會員公司未

依所提改進方案限期改進且

無正當理由者，得提請所屬公

會理事會通過後處以新台幣

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

罰款處分，並函報主管機關。

第六條   

    本準則經產、壽險公會理

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六條   

    本準則經產、壽險公會理

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維持現行條文不作修正。 

 

 


